
國立中山大學　書函

 

地址：80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

承辦人：林建男

電話：07-5252000#2057

傳真：07-5252059

電子信箱：jnlin@mail.nsysu.edu.tw
 
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3日

發文字號：中人字第114000184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、教育部1140221函文 

主旨：檢送「擬任人員未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
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具結書」1份，請所屬編制
內外各類專任人員依式填列後，於114年3月7日（星期五
）前以一級行政單位、學院及系所（學位學程）為單位彙
收後送交人事室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教育部114年2月21日臺教人(二)字第1144200546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1份。
二、旨揭人員包括本校編制內外專任教師(含助教)、公務人員

、約聘研究人員（含博士後研究員）、運動教練、約用人
員、研究助理及技工友、駐衛警等。

三、請依下列說明填列寫具結書：
(一)請填列寫「具結人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服務單位、

擬任職務（職稱）」；公務人員請另填寫「職務所列官
等職等」。

(二)請勾選「經詢問擬任人員回復其確無不得任用之情事」
之勾選欄，於「擬任人員簽名或蓋章」欄位簽名或蓋章
，並加註日期。

四、如屬依相關法規規定許可受僱之外國人，得免填寫；約用
人員、研究助理如為在臺居留（包含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
）之陸籍人士，因尚未在臺灣設籍定居，非兩岸條例第
9條之1適用對象，無須辦理具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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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共2頁

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(二級行政單位由一級行政單位轉發)

副本：

第2頁  共2頁


